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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中银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更新招募说明书摘要

重要提示

本基金经中国证监会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

２５

日证监基金字［

２００５

］

６５

号文件批准募集，

本基金基金合同于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

７

日正式生效。

基金管理人保证本招募说明书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本招募说明书经中国

证监会核准，但中国证监会对本基金募集的核准，并不表明其对本基金的价值和收

益作出实质性判断或保证，也不表明投资于本基金没有风险。

投资者购买本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并不等于将资金作为存款存放在银行或

存款类金融机构，基金管理公司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但不保证本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有风险，投资者认购（或申购）基金时应认真阅读本招募说明书。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

本更新招募说明书所载内容截止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７

日， 有关财务数据和净值表现

截止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本基金托管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已复核了本次更新的招募说明书。

一

．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

７

日

二

．

基金管理人

（一）基金管理人概况

公司名称：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２００

号中银大厦

４５

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２００

号中银大厦

２６

楼、

４５

楼

设立日期：

２００４

年

８

月

１２

日

法定代表人：谭炯

电话：（

０２１

）

３８８３４９９９

传真：（

０２１

）

６８８７２４８８

联系人：高爽秋

注册资本：

１

亿元人民币

股权结构：

股东 出资额 占注册资本的比例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人民币

８３５０

万元

８３．５％

贝莱德投资管理

（

英国

）

有限公司 相当于人民币

１６５０

万元的美元

１６．５％

（二）主要人员情况

１．

董事会成员

谭炯（

ＴＡＮ Ｊｉｏｎｇ

）先生，董事长。 国籍：中国。 武汉大学硕士研究生，高级经济

师、云南省人民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历任中国银行武汉市青山支行行长、党总支书

记、中国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行长、党委书记、中国银行云南省分行行长、党委书记

等职。

梅非奇（

ＭＥＩ Ｆｅｉｑｉ

）先生，董事。 国籍：中国。 现任中国银行总行个人金融总部

总经理。哈尔滨工业大学硕士研究生，高级工程师，高级经济师。曾先后在地质矿产

部、国务院办公厅工作，加入中国银行后，历任中国银行总行办公室副主任、中国银

行北京市分行副行长等职。

葛岱炜（

Ｄａｖｉｄ Ｇｒａｈａｍ

）先生，董事。国籍：英国。现任贝莱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总经理， 主要负责管理贝莱德合资企业关系方面的事务。 葛岱炜先生于

１９７７

年—

１９８４

年供职于

Ｄｅｌｏｉｔｔｅ Ｈａｓｋｉｎｓ ＆ Ｓｅｌｌｓ

（现为普华永道）伦敦和悉尼分公司，之

后，在拉扎兹（

Ｌａｚａｒｄｓ

）银行伦敦、香港和东京分公司任职。

１９９２

年，加入美林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ＭＬＩＭ

），曾担任欧洲、中东、非洲、太平洋地区客户关系部门的负责人。

２００６

年贝莱德与美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合并后，加入贝莱德。

朱善利（

ＺＨＵ Ｓｈａｎｌｉ

）先生，独立董事。国籍：中国。现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

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中国中小企业促进中心主任、

２１

世纪创业投资中心主任、

管理科学中心副主任、兼任中国投资协会理事、中国财政学会理事、中国企业投资

协会常务理事等职。曾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管理系讲师、副教授、主任、北

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学系主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等职。

荆新（

ＪＩＮＧ Ｘｉｎ

）先生，独立董事。国籍：中国。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党委书

记兼副院长、会计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兼任财政部中国会计准则

委员会咨询专家、中国会计学会理事、全国会计专业学位教指委副主任委员。 曾任

中国人民大学会计系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审计处处长等职。

葛礼（

Ｇａｒｙ Ｒｉｅｓｃｈｅｌ

）先生，独立董事。国籍：美国。启明维创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的创办者、现任董事总经理，同时供职于里德学院董事会、亚洲协会、中美合资企业

清洁能源、清洁技术论坛的顾问委员会，并担任纳斯达克上市公司

ＴＨＱ

的独立董

事。 曾在美国知名技术公司思科、英特尔等任高级营运职位，并被多家杂志如福布

斯、红鲱鱼、网络标准评为全球最主要的风险资本家之一。 曾在美国英特尔公司担

任品质保证经理， 在美国

ＮＣｕｂｅ

公司、 思科公司以及日本

Ｓｅｑｕｅｎｔ

公司担任管理职

位，后为

ＳＯＦＴＢＡＮＫ／Ｍｏｂｉｕｓ

风险资本的创办者、董事总经理。 哈佛商学院工商管理

硕士，里德学院生物学学士。

２．

监事

赵绘坪（

ＺＨＡＯ Ｈｕｉｐｉｎｇ

）先生，监事。国籍：中国。中央党校经济管理专业本科，

人力资源管理师、经济师。 曾任中国银行人力资源部信息团队主管、曾任中国银行

人力资源部综合处副处长、处长、人事部技术干部处干部、副处长。

陈宇（

ＣＨＥＮ Ｙｕ

）先生，职工监事。国籍：中国。复旦大学软件工程硕士研究生。

现任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副总裁、信息资讯部门主管，参与中银国际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筹建工作。曾在申银万国证券股份公司从事信息技术管理工作，

１２

年证券基

金行业工作经历。

３．

管理层成员

欧阳向军（

Ｊａｓｏｎ Ｘ． ＯＵＹＡＮＧ

）先生，督察长。国籍：加拿大。加拿大西安大略大

学毅伟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

ＭＢＡ

）和经济学硕士。曾在加拿大太平洋集团公司、加

拿大帝国商业银行和加拿大伦敦人寿保险公司等海外机构从事金融工作多年，也

曾任蔚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现英大证券）研究发展中心总经理、融通基金管理公

司市场拓展总监、监察稽核总监和上海复旦大学国际金融系国际金融教研室主任、

讲师。

宁敏（

ＮＩＮＧ Ｍｉｎ

）女士，副执行总裁。国籍：中国。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博士，中

国政法大学法学硕士， 曾在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博士后流动站从事金融专业博士

后研究工作。宁敏女士曾先后在中国银行总行法律与合规部、总行授信执行部及总

行托管及投资者服务部工作，先后担任副处长、主管（处长）等职。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加入中

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现任副执行总裁。

（注：报告期内，经本基金管理人董事会审议通过，陈儒先生不再担任本基金管

理人执行总裁职务，在新任执行总裁正式就任前，由董事长谭炯先生代为履行执行

总裁职责。 谭炯先生简历详见董事会成员介绍。 ）

４．

基金经理

现任基金经理：

白洁（

ＢＡＩ Ｊｉｅ

）女士，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硕士。 曾任金盛保险有限公司投资

部固定收益分析员。

２００７

年加入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历任固定收益研究员。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至今任中银货币基金经理。具有

７

年证券从业年限。具备基金、证券、银行

间本币市场交易员从业资格。

曾任基金经理：

奚鹏洲（

ＸＩ Ｐｅｎｇｚｈｏｕ

）先生，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担任本基金基金经理。

李建（

ＬＩ Ｊｉａｎ

）先生，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担任本基金基金经理。

孙庆瑞（

ＳＵＮ Ｑｉｎｇｒｕｉ

）女士，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担任本基金基金经理。

苏淑敏（

Ｔｉｎａ ＳＯ

）女士，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担任本基金基金经理。

黄健斌 （

ＨＵＡＮＧ Ｊｉａｎｂｉｎ

） 先生，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至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担任本基金基金经

理。

５．

上述人员之间不存在近亲属关系。

（三）投资决策委员会成员的姓名及职务

主席：陈军（副总裁）

成员：孙庆瑞（副总裁）、奚鹏洲（副总裁）、张发余（副总裁）、甘霖（副总裁）

列席成员：欧阳向军（督察长）、寻明辉（副总裁）、李建（副总裁）

三

．

基金托管人

（一）基金托管人的基本情况

本基金之基金托管银行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工商银

行”），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中国工商银行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５５

号

成立时间：

１９８４

年

１

月

１

日

法定代表人：姜建清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３４９

，

０１８

，

５４５

，

８２７

元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６１０５７９９

联系人：赵会军

（二）基金托管人托管业务主要人员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末，中国工商银行资产托管部共有员工

１４５

人，平均年龄

３０

岁，

９５％

以上员工拥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 高管人员均拥有研究生以上学历或高级技

术职称。

（三）基金托管业务经营情况

作为中国大陆托管服务的先行者， 中国工商银行自

１９９８

年在国内首家提供托

管服务以来，秉承“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宗旨，依靠严密科学的风险管理和内部

控制体系、规范的管理模式、先进的营运系统和专业的服务团队，严格履行资产托

管人职责，为境内外广大投资者、金融资产管理机构和企业客户提供安全、高效、专

业的托管服务，展现优异的市场形象和影响力。 建立了国内托管银行中最丰富、最

成熟的产品线。 拥有包括证券投资基金、信托资产、保险资产、社会保障基金、安心

账户资金、企业年金基金、

ＱＦＩＩ

资产、

ＱＤＩＩ

资产、股权投资基金、证券公司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证券公司定向资产管理计划、商业银行信贷资产证券化、基金公司特定

客户资产管理、

ＱＤＩＩ

专户资产、

ＥＳＣＲＯＷ

等门类齐全的托管产品体系， 同时在国内

率先开展绩效评估、 风险管理等增值服务， 可以为各类客户提供个性化的托管服

务。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中国工商银行共托管证券投资基金

２３９

只，其中封闭式

７

只，开

放式

２３２

只。 自

２００３

年以来，本行连续八年获得香港《亚洲货币》、英国《全球托管

人》、香港《财资》、美国《环球金融》、内地《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等境内外权威

财经媒体评选的

２９

项最佳托管银行大奖；是获得奖项最多的国内托管银行，优良的

服务品质获得国内外金融领域的持续认可和广泛好评。

四

．

相关服务机构

（一）基金发售机构

１．

直销机构

名称：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２００

号中银大厦

４５

楼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２００

号中银大厦

２６

楼、

４５

楼

法定代表人： 谭炯

电话：（

０２１

）

３８８３４９９９

传真：（

０２１

）

６８８７２４８８

联系人： 徐琳

２．

代销机构

１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１

号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１

号

法定代表人： 肖钢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６６

网址：

ｗｗｗ．ｂｏｃ．ｃｎ

２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５５

号

法定代表人： 姜建清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ｉｃｂｃ．ｃｏｍ．ｃｎ

３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银城中路

１８８

号

法定代表人：胡怀邦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５９

网址：

ｗｗｗ．ｂａｎｋｃｏｍｍ．ｃｏｍ

４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２

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２

号

法定代表人：董文标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６８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ｃｍｂｃ．ｃｏｍ．ｃｎ

５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

８

号富华大厦

Ｃ

座

法定代表人：田国立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５８

网址：

ｈｔｔｐ

：

／／ｂａｎｋ．ｅｃｉｔｉｃ．ｃｏｍ

６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２５

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

１

号院

１

号楼

法定代表人： 张建国（代行）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３３

网址：

ｗｗｗ．ｃｃｂ．ｃｏｍ

７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深南大道

７０８８

号招商银行大厦

法定代表人：傅育宁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５５

网址：

ｗｗｗ．ｃｍｂ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８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２２

号

法定代表人： 吴建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７７

公司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ｈｘｂ．ｃｏｍ．ｃｎ

９

）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２００

号中银大厦

３９Ｆ

法定代表人： 许刚

联系人：张静

客服电话：

０２１－６１１９５５６６

、

４００６２０８８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ｂｏｃｉ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１０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淮海中路

９８

号

法定代表人：王开国

联系人：李笑鸣

客户服务咨询电话：

９５５５３

网址：

ｗｗｗ．ｈｔｓｅｃ．ｃｏｍ

１１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商城路

６１８

号

法定代表人：万建华

联系人：芮敏祺

客户服务咨询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６６６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ｇｔｊａ．ｃｏｍ

１２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常熟路

１７１

号

法定代表人：丁国荣

联系人：邓寒冰

客户服务咨询电话：

００８６－２１－９６２５０５

网址：

ｗｗｗ．ｓｗ２０００．ｃｏｍ．ｃｎ

１３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福州市湖东路

９９

号标力大厦

法定代表人： 兰荣

联系人： 谢高得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２３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ｘｙｚｑ．ｃｏｍ．ｃｎ

１４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广东深圳福田区金田路大中华国际交易广场

８

楼

法定代表人： 杨宇翔

联系人： 郑舒丽

客户服务咨询电话：

４００８－８６６－３３８

网址：

ｗｗｗ．ｐａ１８．ｃｏｍ

１５

）华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安徽省合肥市长江中路

３５７

号

法定代表人： 李工

联系人： 甘霖

客户服务咨询电话：

０５５１－９６５１８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ｈｕａａｎｓ．ｃｏｍ．ｃｎ

１６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

１５０８

号

法定代表人：徐浩明

联系人： 刘晨

客户服务咨询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７８８

、

１０１０８９９８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ｅｂｓｃｎ．ｃｏｍ

１７

）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广州市天河北路

１８３

号大都会广场

４３

楼

法定代表人： 林治海

联系人： 黄岚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７５

或致电各地营业网点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ｇｆ．ｃｏｍ．ｃｎ

１８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

Ａ

座

３９－４５

层

法定代表人：宫少林

联系人：林生迎

客户服务咨询电话：

９５５６５

网址：

ｗｗｗ．ｎｅｗｏｎｅ．ｃｏｍ．ｃｎ

１９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３５

号国际企业大厦

Ｃ

座

法定代表人：顾伟国

联系人：田薇

客户服务咨询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８８８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ｓｔｏｃｋ．ｃｏｍ．ｃｎ

２０

）中信证券（浙江）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杭州市中河南路

１１

号万凯商务大楼

Ａ

座

法定代表人： 刘军

联系人： 俞会亮

客户服务咨询电话： （

０５７１

）

９６５９８

网址：

ｗｗｗ．ｂｉｇｓｕｎ．ｃｏｍ．ｃｎ

２１

）中信万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青岛市崂山区苗岭路

２９

号澳柯玛大厦

１５

层（

１５０７－１５１０

室）

法定代表人： 张智河

联系人： 吴忠超

客户服务咨询电话： （

０５３２

）

９６５７７

网址：

ｗｗｗ．ｚｘｗｔ．ｃｏｍ．ｃｎ

２２

）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

６６

号

４

号楼

法定代表人： 张佑君

联系人： 权唐

客户服务咨询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０８

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１０８．ｃｏｍ

２３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４０１８

号安联大厦

３５

层、

２８

层

Ａ０２

单元

法定代表人：牛冠兴

联系人： 陈剑虹

客户服务咨询电话：

４００８００１００１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ｅｓｓｅｎｃｅｓ．ｃｏｍ．ｃｎ

２４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合肥市寿春路

１７９

号

法定代表人： 凤良志

联系人： 王邦金

客户服务咨询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７７７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ｇｙｚｑ．ｃｏｍ．ｃｎ

２５

）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

１９

号富凯大厦

Ｂ

座

７０１

法定代表人：林义相

联系人： 潘鸿

客服电话：

０１０－６６０４５６７８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ｔｘｓｅｃ．ｃｏｍ

或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ｔｘｊｉｊｉｎ．ｃｏｍ

２６

）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１６６

号未来资产大厦

２３

楼

法定代表人：陈林

联系人： 刘闻川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２０９８９８

；

０２１－３８９２９９０８

网址：

ｗｗｗ．ｃｎｈｂ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２７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深圳市罗湖区红岭中路

１０１２

号国信证券大厦十六层至二十六层

法定代表人： 何如

联系人： 齐晓燕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３６

公司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ｇｕｏｓｅｎ．ｃｏｍ．ｃｎ

２８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地址： 北京建国门外大街

１

号国贸大厦

２

座

２７

层及

２８

层

法定代表人：李剑阁

联系人： 罗春蓉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５０５１１６６

或直接联系各营业部

网址：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ｉｃｃ．ｃｏｍ．ｃｎ

２９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

９

号院

１

号楼

法定代表人：高冠江

联系人：唐静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００－８８９９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ｉｎｄａｓｃ．ｃｏｍ

３０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１９

号

法定代表人：冯戎

联系人： 李巍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０００５６２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ｈｙｓｅｃ．ｃｏｍ

３１

）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福州市五四路

１５７

号新天地大厦

７

、

８

层

法定代表人：黄金琳

联系人：张腾

客服电话：

９６３２６

（福建省外加拨

０５９１

）

网址：

ｗｗｗ．ｈｆｚｑ．ｃｏｍ．ｃｎ

３２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南京市中山东路

９０

号

法定代表人： 吴万善

联系人： 万鸣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９７

网址：

ｗｗｗ．ｈｔｓｃ．ｃｏｍ．ｃｎ

３３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天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二大街

４２

号写字楼

１０１

室

法定代表人：杜庆平

联系人： 王兆权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６５１５９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ｅｗｗｗ．ｃｏｍ．ｃｎ

３４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７０８８

号招商银行大厦第

Ａ

层

法定代表人：王东明

联系人：陈忠

客服电话：

０１０－８４５８８８８８

或拨打各城市营业网点咨询电话

网站：

ｗｗｗ．ｃｓ．ｅｃｉｔｉｃ．ｃｏｍ

３５

）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南大街

３

号国华投资大厦

９

层

１０

层

法定代表人：常

喆

联系人：黄静

客服电话：

４００ ８１８ ８１１８

网址：

ｗｗｗ．ｇｕｏｄｕ．ｃｏｍ

３６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新华路特

８

号长江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 胡运钊

联系人： 李良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９９９

公司网址：

ｗｗｗ．９５５７９．ｃｏｍ

３７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湖北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关东园路

２

号高科大厦四楼

法定代表人：余磊

联系人：陈璐

客服电话：

０２８－８６７１１４１０

网址：

ｗｗｗ．ｔｆｚｑ．ｃｏｍ

（二）基金注册与过户登记人

名称：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１７

号

法定代表人： 金颖

电话：

０１０－５９３７８８３９

传真：

０１０－５９３７８９０７

（三） 出具法律意见书的律师事务所和经办律师

名称： 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

住所： 上海市浦东南路

５２８

号

法定代表人： 韩炯

电话： （

０２１

）

６８８１８１００

传真： （

０２１

）

６８８１６８８０

联系人： 秦悦民

经办律师： 秦悦民、傅轶

（四） 审计基金资产的会计师事务所和经办注册会计师

名称：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住所： 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１３１８

号星展银行大厦

６

楼

办公地址： 上海市湖滨路

２０２

号普华永道中心

１１

楼

法定代表人： 杨绍信

电话：（

０２１

）

６１２３８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１

）

６１２３８８００

联系人： 汪棣

经办注册会计师：汪棣、徐振晨

五

．

基金的名称

中银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六

．

基金的类型

契约型开放式

七

．

基金的投资目标

在保持本金安全和资产流动性的前提下，追求超过业绩比较基准的稳定收益。

八

．

基金的投资方向

本基金投资于法律法规允许的金融工具包括：

１

）现金；

２

）一年以内（含一年）的银行定期存款、大额存单；

３

）剩余期限在

３９７

天以内（含

３９７

天）的债券；

４

）期限在一年以内（含一年）的债券回购；

５

）期限在一年以内（含一年）的中央银行票据；

中国证监会、中国人民银行认可的其他具有良好流动性的货币市场工具。

九

．

基金的投资策略

（一）决策依据

以《基金法》、《货币市场基金管理暂行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本基金合同以及

基金管理人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为决策依据， 并以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作为

最高准则。

（二）决策程序

本基金管理人的投资决策程序如下图所示：

（三）投资程序

１．

整体配置策略

根据对宏观经济指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预判，决定债券组合的平均剩余

到期期限和比例分布。

根据各类资产的流动性、 收益性和信用水平， 决定组合中各类资产的投资比

例。

在保证组合充分流动性的前提下，运用现代金融工具和分析方法，寻找被低估

的投资品种并进行优化配置。

２．

投资管理方法

●

短期利率预测

深入分析国家货币政策、短期资金市场利率波动、资本市场资金面的情况和流

动性的变化， 对短期利率走势形成合理预期， 并据此调整基金货币资产的配置策

略。

●

组合久期制定

根据对宏观经济和短期资金市场的利率走势， 来确定投资组合的平均剩余到

期期限。具体而言，在预计市场利率上升时，适当缩短投资品种的平均期限；在预计

利率下降时，适当延长投资品种的平均期限。

●

类别品种配置

在保持组合资产相对稳定的条件下，根据各类短期金融工具的市场规模、收益

性和流动性，决定各类资产的配置比例；再通过评估各类资产的流动性和收益性利

差，确定不同期限类别资产的具体资产配置比例。

●

收益率曲线分析

本基金将根据债券市场收益率曲线以及隐含的即期收益率和远期利率提供的

价值判断基础，结合对资金面的分析，匹配各期限的回购与债券品种的到期日，实

现现金流的有效管理。

●

无风险套利

跨市场套利：短期资金市场分为银行间市场和交易所市场两个子市场，其中投

资群体、交易方式等市场要素不同，使得两个市场的资金面和市场短期利率在一定

期间内可能存在定价偏离。本基金在充分论证这种套利机会可行性的基础上，寻找

最佳介入时机，进行跨市场操作，获得安全的超额收益。

跨品种套利：由于投资群体的差异，对期限相近的品种，因为其流动性、税收等

因素造成内在价值出现明显偏离时，本基金可以在保证流动性的基础上，进行品种

间的套利操作，增加超额收益。

●

滚动配置策略

根据具体投资品种的市场特性，采用持续滚动投资的方法，以提高基金财产的

整体持续的变现能力。

十

．

业绩比较基准

根据本基金的投资对象和投资目标确立本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为税后活期存

款利率：（

１－

利息税率）

×

活期存款利率。

本基金选取这个业绩比较基准的理由：本基金定位于现金管理的工具，产品性

质上与银行活期存款有着很强的相似性， 活期存款税后利率能很好地体现本基金

良好的流动性与安全性。

当市场上有更加适合的业绩比较基准，在不损害投资者利益的前提下，基金管

理人有权按照相关规定对本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进行调整并公告。

十一

．

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属于证券投资基金中高流动性，低风险的品种，其预期风险和预期收益

率都低于股票，债券和混合型基金。

十二

．

投资组合报告

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基金托管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复核了本报告中的财务指标、净值表现和投资组合报告等内容，保证复核内容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投资组合报告所载数据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本报告所列财务数据未经审

计。

（一）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

（

元

）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１

固定收益类投资

３，３５０，９８１，３４２．９８ ２２．００

其中

：

债券

３，３５０，９８１，３４２．９８ ２２．００

资产支持证券

－ －

２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２，７６０，９０３，３５１．３５ １８．１２

其中

：

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

售金融资产

－ －

３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

计

９，０１８，６１７，１７８．７７ ５９．２０

４

其他资产

１０２，９０６，６０６．４７ ０．６８

合计

１５，２３３，４０８，４７９．５７ １００．００

（二）报告期债券回购融资情况

序号 项目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１

报告期内债券回购融资余额

４．２３

其中

：

买断式回购融资

－

序号 项目 金额

占基金资产净值的比例

（％）

２

报告期末债券回购融资余额

－ －

其中

：

买断式回购融资

－ －

注： 报告期内债券回购融资余额占基金资产净值的比例为报告期内每个交易

日融资余额占资产净值比例的简单平均值。

债券正回购的资金余额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２０％

的说明： 在本报告期内本货

币市场基金

债券正回购的资金余额未超过资产净值的

２０％

。

（三）基金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

１

、 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基本情况

项目 天数

报告期末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

１２７

报告期内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最高值

１７５

报告期内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最低值

８７

报告期内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超过

１８０

天情况说明：本报告期内本货币市场

基金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未超过

１８０

天。

２

、 报告期末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分布比例

序号 平均剩余期限

各期限资产占基金资

产净值的比例

各期限负债占基金资产

净值的比例

１

３０

天内

４７．０８ －

其中

：

剩余存续期超过

３９７

天的浮动利

率债

４．２８ －

２

３０

天

（

含

）－６０

天

６．７７ －

其中

：

剩余存续期超过

３９７

天的浮动利

率债

０．０７ －

３

６０

天

（

含

）－９０

天

２．９６ －

其中

：

剩余存续期超过

３９７

天的浮动利

率债

１．０５ －

４

９０

天

（

含

）－１８０

天

９．４０ －

其中

：

剩余存续期超过

３９７

天的浮动利

率债

－ －

５

１８０

天

（

含

）－３９７

天

（

含

） ３３．２７ －

其中

：

剩余存续期超过

３９７

天的浮动利

率债

－ －

合计

９９．４９ －

（四）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摊余成本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

比例

（％）

１

国家债券

－ －

２

央行票据

－ －

３

金融债券

１，１７１，２０８，０５２．２２ ７．７０

其中

：

政策性金融债

１，１４１，２０７，６５３．０４ ７．５０

４

企业债券

－ －

５

企业短期融资券

２，１７９，７７３，２９０．７６ １４．３３

６

中期票据

－ －

７

其他

－ －

合 计

３，３５０，９８１，３４２．９８ ２２．０３

剩余存续期超过

３９７

天的

浮动利率债券

８２０，１７６，５４５．４２ ５．３９

注：上表中，债券的成本包括债券面值和折溢价。

（五）报告期末按摊余成本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债券投资明

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债券数量

（

张

）

摊余成本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

例

１ １１０２２１ １１

国开

２１ ３，１００，０００ ３０９，０６１，７６２．０２ ２．０３

２ ０７０２１１ ０７

国开

１１ ２，４００，０００ ２４０，８７０，７８４．０１ １．５８

３ １００２０９ １０

国开

０９ ２，１００，０００ ２０９，０８１，９５６．３１ １．３７

４ ０９０２０５ ０９

国开

０５ １，５００，０００ １４９，９５１，９５１．５７ ０．９９

５ ０９０２１３ ０９

国开

１３ １，３００，０００ １３２，０６７，４６４．７７ ０．８７

６ ０４１１６２００６ １１

云铜

ＣＰ００１ １，２００，０００ １２１，９９８，０８６．２８ ０．８０

７ ０４１１６０００６ １１

陕有色

ＣＰ００２ １，２００，０００ １２１，７２９，０３６．３３ ０．８０

８ ０４１１６０００５ １１

苏国信

ＣＰ００１ １，２００，０００ １２１，６８５，４０７．７３ ０．８０

９ ０４１１５９０１６ １１

丝绸

ＣＰ００２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１，４８１，０３９．２４ ０．６７

１０ ０４１１５９０２１ １１

长虹

ＣＰ００２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１，４４０，９１１．９８ ０．６７

（六）“影子定价”与“摊余成本法”确定的基金资产净值的偏离

项目 偏离情况

报告期内偏离度的绝对值在

０．２５％（

含

）－０．５％

间的次数

２９

次

报告期内偏离度的最高值

０．３３８４％

报告期内偏离度的最低值

０．０６５１％

报告期内每个工作日偏离度的绝对值的简单平均值

０．２２７１％

（七）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

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八）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１

、基金计价方法说明

本基金估值采用摊余成本法计价，即估值对象以买入成本列示，按票面利率或

商定利率每日计提应收利息， 并按实际利率法在其剩余期限内摊销其买入时的溢

价或折价。

本基金采用

１．００

元固定单位净值交易方式， 自基金成立日起每日将实现的基

金净收益分配给基金持有人，并按月结转到投资人基金账户。

２

、本报告期内，本基金持有剩余期限小于

３９７

天但剩余存续期超过

３９７

天的浮

动利率债券的摊余成本均未超过当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２０％

。

３

、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本期没有出现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

或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开谴责、处罚的情形。

４

、其他资产的构成

序号 其他资产 金额

（

元

）

１

存出保证金

１６０，７１４．２９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

３

应收利息

１０２，７４５，８９２．１８

４

应收申购款

－

５

其他应收款

－

６

待摊费用

－

７

其他

－

合 计

１０２，９０６，６０６．４７

注：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分项之和与合计项之间可能存在尾差。

十三

．

基金的业绩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

现。 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本基金合同生效日为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

７

日， 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投资业绩与同期

业绩比较基准的比较如下表所示：

中银货币

Ａ

：

阶段

基金净值

收益率

①

基金净值收

益率标准差

②

业绩比较

基准收益

率

③

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标

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

７

日

（

基金合

同生效日

）

至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０．８６５３％ ０．００４７％ １．０２６０％ ０．０００３％ －０．１６０７％ ０．００４４％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１．９１７９％ ０．００３９％ １．８７９９％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３８０％ ０．００３６％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３．３６９６％ ０．００６７％ ２．７８５０％ ０．００１９％ ０．５８４６％ ０．００４８％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３．８４２６％ ０．０１２２％ ２．０１３４％ ０．００４４％ １．８２９２％ ０．００７８％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１．４９９４％ ０．００６２％ ０．３６５０％ ０．００００％ １．１３４４％ ０．００６２％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１２２３％ ０．００３９％ ０．３６５０％ ０．００００％ １．７５７３％ ０．００３９％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３．９２４２％ ０．００４５％ ０．４７６２％ ０．０００１％ ３．４４８０％ ０．００４４％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１．３２７３％ ０．０１１８％ ０．１２６４％ ０．００００％ １．２００９％ ０．０１１８％

自基金合同生效起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４４４８％ ０．００７５％ ９．０３６７％ ０．００３１％ １１．４０８１％ ０．００４４％

注：本基金收益分配为按月结转份额。

中银货币

Ｂ

：

阶段

基金净值

收益率

①

基金净值收

益率标准差

②

业绩比较

基准收益

率

③

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标

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自基金合同生效起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０．０３１７％ ０．００２０％ ０．００４２％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２７５％ ０．００２０％

注：本基金收益分配为按月结转份额。

十四

．

基金费用概览

（一）与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

１．

基金费用的种类：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３

）销售服务费；

４

）基金合同生效后的基金信息披露费用；

５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会计师费与律师费；

６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７

）基金的证券交易费用；

８

）银行汇划费用；

９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本基金合同约定， 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

用。

本基金合同终止时所发生的基金财产清算费用， 按实际支出额从基金财产中

扣除。

２．

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基金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３３％

年费率计算。 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０．３３％÷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在基金合同生效后每日计提，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

人发送基金管理费划付指令，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首日起

２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

资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基金托管费按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１％

年费率计提。 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０．１％÷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在基金合同生效后每日计提，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

人发送基金托管费划付指令，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首日起

２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

资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托管人。

３

）销售服务费

本基金各级基金份额按照不同的费率计提销售服务费， 但各级基金份额的销

售服务费率均不超过

０．２５％

年费率。

各级基金份额的销售服务费计提的计算公式如下：

Ｈ＝Ｅ×Ｒ÷

当年天数

Ｈ

为每级基金份额每日应计提的销售服务费

Ｅ

为前一日该级基金份额的基金资产净值

Ｒ

为该级基金份额的销售服务费率

各级基金份额计提的销售服务费率参见 《关于中银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实

施基金分级并修改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和托管协议的公告》。 基金管理人可以调

整对各级基金份额计提的销售服务费率， 但销售服务费年费率最高不超过

０．２５％

。

在基金管理人必须在开始调整之日的

３

个工作日之前至少在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

的媒体上刊登公告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各级基金份额的基金销售服务费每日计算，每日计提，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

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销售服务费支付指令， 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首两个

工作日内从基金资产中一次性直接支付给基金销售机构，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

等，支付日期顺延。

上述

１

中

４

到

９

项费用由基金托管人根据其它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的规定，按费

用实际支出金额支付，列入当期基金费用。

３．

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

资产的损失，以及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等不列入基金费用。基金

合同生效前的相关费用，包括但不限于信息披露费、验资费、会计师费和律师费等

不列入基金费用。

４．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可磋商酌情降低基金管理费和基金托管费，经中

国证监会核准后公告，无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调高上述费用时，按《基金

法》和本基金合同规定，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 基金管理人必须最迟于

新的费率实施日前

２

个工作日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媒体上公告。

（二）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

１．

销售服务费

本基金各级基金份额按照不同的费率计提销售服务费， 但各级基金份额的销

售服务费率均不超过

０．２５％

年费率。

各级基金份额的销售服务费计提的计算公式如下：

Ｈ＝Ｅ×Ｒ÷

当年天数

Ｈ

为每级基金份额每日应计提的销售服务费

Ｅ

为前一日该级基金份额的基金资产净值

Ｒ

为该级基金份额的销售服务费率

各级基金份额计提的销售服务费率参见 《关于中银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实

施基金分级并修改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和托管协议的公告》。 基金管理人可以调

整对各级基金份额计提的销售服务费率， 但销售服务费年费率最高不超过

０．２５％

。

在基金管理人必须在开始调整之日的

３

个工作日之前至少在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

的媒体上刊登公告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各级基金份额的基金销售服务费每日计算，每日计提，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

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销售服务费支付指令， 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首两个

工作日内从基金资产中一次性直接支付给基金销售机构，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

等，支付日期顺延。

２．

转换费

在条件成熟，允许基金转换的情况下，基金管理人将另行公告基金转换费的费

率水平、计算公式、收取方式和使用方式。

（三） 其他费用

本基金其他费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执行。

十五

．

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本基金管理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

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及其

它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结合本基金运作的实际情况，对本基金的原招募说明书进

行了更新，主要更新的内容如下：

（一）在“释义”部分，增加了“销售服务费用”、“基金份额等级”、“基金份额的升

级”、“基金份额的降级”四个词语的释义；

（二）在“基金管理人”部分，对董事会成员、管理层成员等相关信息进行了更

新；

（三）在“基金托管人”部分，对基金托管业务经营情况及基金托管人的内部控

制制度进行了更新；

（四）在“相关服务机构”部分，对代销机构的相关信息进行了更新；

（五）在“基金份额的申购与赎回”部分，增加了“基金份额的分级”、“基金份额

的升级和降级”两部分内容，并对“申购与赎回的数额限制”相关内容进行了更新；

（六）在“投资组合报告”部分，根据《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５

号》及《基金

合同》，披露了本基金最近一期投资组合报告的内容；

（七）更新了“基金的业绩”这一章节， 列明了前次更新招募说明书公布以来的

基金投资业绩；

（八）在“基金的收益分配”部分，增加了“各级基金份额的基金净收益”部分，并

对收益分配原则进行了更新；

（九）在“基金的费用与税收”部分，对“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

式”进行了更新；

（十）在“其他应披露事项”部分，列明了前次更新招募说明书公布以来的其他

应披露的事项。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七月二十日

（

２０１２

年第

２

号）

基金管理人：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七月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上海天天基金

销售有限公司为旗下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天

基金”）签署的相关基金销售代理协议，本公司新增天天基金为旗下基金的代销机构。

自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０

日起，天天基金在其基金电子交易平台办理天弘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

码：

４２０００１

）；天弘永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级基金代码：

４２０００２

、

Ｂ

级基金代码：

４２０１０２

）；天弘永定

价值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４２０００３

）； 天弘周期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４２０００５

）；天弘现金管家货币市场基金（

Ａ

级基金代码：

４２０００６

、

Ｂ

级基金代码：

４２０１０６

）的开户、申购、赎

回、定投和转换等业务。 届时投资者可通过天天基金电子交易平台办理基金的以上相关业务。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１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热线：

０２２－８３３１０９８８

、

４００－７１０－９９９９

网站：

ｗｗｗ．ｔｈ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２

、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热线：

４００－１８１－８１８８

网站：

ｗｗｗ．１２３４５６７．ｃｏｍ．ｃｎ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七月二十日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参加

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网上交易及

定期定额投资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天基

金”）协商一致，决定自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０

日起，本公司旗下基金参加天天基金网上交易及定期定额投资申

购费率的优惠活动。

一、投资者范围

通过天天基金电子交易平台申购及定期定额申购本公司旗下基金且符合基金合同约定的投资者。

二、适用基金

天弘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４２０００１

）；天弘永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

类（基金代码：

４２０１０２

）；天弘永定价值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４２０００３

）；天弘周期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代码：

４２０００５

）。

三、活动内容

投资者通过天天基金电子交易平台申购（含定期定额自动申购）以上基金的，其申购费率享受

４

折

优惠。 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最低优惠至

０．６％

；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的或为固定费率的，不享

受优惠，按原费率执行。 原申购费率详见相关基金法律文件。

四、最低申购金额

投资者应与天天基金就申请开办基金定投业务约定每月固定扣款金额， 最低每次不少于人民币

１００

元（含）。 若最低申购金额进行调整，详见天天基金的基金定投业务规则。

五、重要提示

１

、投资者欲了解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２

、本优惠活动仅适用于处于正常申购期间场外前端收费模式的基金网上申购手续费费率（含基金

定投业务），不包括基金转换业务等其他业务的基金手续费费率；也不包括后端收费模式的基金申购费

率及处于募集期的基金认购费率。

３

、本次优惠活动期间，业务办理的具体时间、流程以天天基金受理网点的安排和规定为准。

六、业务咨询方式

１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热线：

０２２－８３３１０９８８

、

４００－７１０－９９９９

网站：

ｗｗｗ．ｔｈ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２

、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热线：

４００－１８１－８１８８

网站：

ｗｗｗ．１２３４５６７．ｃｏｍ．ｃｎ

七、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

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并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七月二十日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在上海天天基金

销售有限公司开通旗下基金转换业务的公告

为了方便投资者的理财需求，本公司决定自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０

日起在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天天基金”）开通旗下开放式基金的转换业务。

基金转换业务是指投资者在持有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基金管理人”）发

行的任一开放式基金后，可将其持有某只基金的部分或全部份额直接转换为本公司管理的其它开放式

基金的基金份额，而不需要先赎回已持有的基金份额，再申购目标基金的一种业务模式。 现将相关业务

规则说明如下：

一、适用基金范围

天弘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４２０００１

）；天弘永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天

弘永利债券

Ａ

” 基金代码：

４２０００２

，“天弘永利债券

Ｂ

” 基金代码：

４２０１０２

）；天弘永定价值成长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４２０００３

）；天弘周期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４２０００５

）；天弘现金管

家货币市场基金（天弘现金管家货币

Ａ

基金代码：

４２０００６

、天弘现金管家货币

Ｂ

基金代码：

４２０１０６

）。 天弘

永利债券

Ａ

与天弘永利债券

Ｂ

之间不能互相转换， 天弘现金管家货币

Ａ

与天弘现金管家货币

Ｂ

之间不能

互相转换。

二、办理时间

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正常交易日（本公司公告暂停申购、赎回或转换时除外）。

三、基金转换费用及计算公式

基金转换费用由转出基金的赎回费和基金转换的申购补差费两部分构成，具体收取情况视每次转

换时不同基金的申购费率和赎回费率的差异情况而定。 基金转换费用由投资者承担。

（一）赎回费

在进行基金转换时，转出基金视同赎回申请，如涉及的转出基金有赎回费率，则收取该基金的赎回

费用。 收取的赎回费用不低于

２５％

的部分归入转出基金的基金资产。

同一笔转换业务中包含不同持有时间的基金份额，分别按照持有时间收取相应的赎回费用。 本公

司旗下基金的原赎回费率详见各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二）申购补差费

基金转换申购补差费按转入基金与转出基金之间申购费率的差额（即申购补差费率）计算收取，具

体计算公式如下：

基金转换申购补差费率

＝ ｍａｘ

［（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

－

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

０

］，即转入基金

申购费率高于转出基金申购费率时， 基金转换申购补差费率为转入基金与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之差；

如转入基金申购费率不高于（含等于或小于）转出基金申购费率时，基金转换申购补差费率为零。

本公司旗下基金的原申购费率详见各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由红利再投资产生的基金份额在转出时

不收取申购补差费。

（三）转换公式及其计算

转出金额

＝

转出基金份额

×

转出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基金赎回费

＝

转出金额

×

适用的赎回费率

申购补差费

＝

（转出金额

－

基金赎回费）

×

（转入基金申购费率

－

转出基金申购费率）

／

〔

１＋

（转入基金申

购费率

－

转出基金申购费率）〕

净转入金额

＝

转出金额

－

基金赎回费

－

申购补差费

转入份额

＝

净转入金额

÷

转入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注：对于转入金额在

１０００

万元（含）以上的、从申购费用低的基金向申购费用高的基金转换适用绝

对数额的补差费）

转入份额按照四舍五入的方法保留小数点后两位，由此产生的误差归入基金财产。

（四）基金转换业务举例

例：某投资者于某日将其持有

１

年零

２

个月的天弘精选混合基金（前端收费）

２０

，

０００

份转换为天弘永

利债券

Ｂ

类基金。 假设转换申请当日天弘精选混合的单位净值为

０．６２００

元，天弘永利债券

Ｂ

的单位净值

为

１．０２００

元。 则

转出金额

＝

转出基金份额

×

转出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２０

，

０００×０．６２＝１２

，

４００

（元）

基金赎回费

＝

转出金额

×

适用的赎回费率

＝１２

，

４００×０．００２５＝３１

（元）

基金转换申购补差费率

＝ ｍａｘ

［（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

－

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

０

］

＝ ｍａｘ

［（

０．８－

１．５

），

０

］

＝０

申购补差费

＝

（转出金额

－

基金赎回费）

×

申购补差费率

／

（

１＋

（申购补差费率）

＝

（

１２

，

４００－３１

）

×０／

（

１＋０

）

＝０

净转入金额

＝

转出金额

－

基金赎回费

－

申购补差费

＝１２

，

４００－３１－０＝１２３６９

（元）

转入份额

＝

净转入金额

÷

转入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１２３６９÷１．０２＝１２１２６．４７

（份）

四、暂停基金转换业务的情形及处理

基金转换视同为转出基金的赎回和转入基金的申购，因此有关转出基金和转入基金基金合同和基

金招募说明书更新中关于暂停或拒绝申购、赎回的有关规定适用于暂停基金转换。

五、声明

（一）具体转换业务规则可参照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１２

日在本公司网站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披露的《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开通旗下基金转换业务的公告》。

（二）本公告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若增加新的业务办理直销网点或者代销机构，本公司将及时公

告，敬请投资者留意。 本公司有权根据市场情况或法律法规变化调整上述转换的程序及有关限制，但

应在规则调整前

２

个工作日内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告。

六、咨询方式

投资者可以通过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０２２－８３３１０９８８

、

４００－７１０－９９９９

，或登陆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

ｔｈ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了解相关情况。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

件，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七月二十日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浦发银行为广发纳斯达克

１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浦发银行”）与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本公司”）签署的销售代理协议，本公司决定新增浦发银行为广发纳斯达克

１００

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２７００４２

）的代销机构，投资者自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０

日起可在浦发银行的

营业网点办理该基金的开户、认购等业务。

重要提示：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咨询：

（

１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２８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ｓｐｄｂ．ｃｏｍ．ｃｎ

（

２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９５１０５８２８

（免长途费）或

０２０－８３９３６９９９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ｇｆ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旗下

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投资有风险，本公司管理的其它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

构成对本基金的业绩表现的保证。 本公司提醒投资人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

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人自行负担。投资者投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

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特此公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０

日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上海银行为广发纳斯达克

１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银行”）与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本公司”）签署的销售代理协议，本公司决定新增上海银行为广发纳斯达克

１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代码：

２７００４２

）的代销机构，投资者自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０

日起可在上海银行的营业网点办

理该基金的开户、认购等业务。

重要提示：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咨询：

（

１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０２１－９６２８８８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ｂａｎｋｏｆ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ｃｏｍ

（

２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９５１０５８２８

（免长途费）或

０２０－８３９３６９９９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ｇｆ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旗下

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投资有风险，本公司管理的其它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

构成对本基金的业绩表现的保证。 本公司提醒投资人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

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人自行负担。投资者投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

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特此公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０

日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西南证券为广发纳斯达克

１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南证券”）与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本公司”）签署的销售代理协议，本公司决定新增西南证券为广发纳斯达克

１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代码：

２７００４２

）的代销机构，投资者自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０

日起可在西南证券的营业网点办

理该基金的开户、认购等业务。

重要提示：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咨询：

（

１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０９６－０９６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ｓｗｓｃ．ｃｏｍ．ｃｎ

（

２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９５１０５８２８

（免长途费）或

０２０－８３９３６９９９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ｇｆ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旗下

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投资有风险，本公司管理的其它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

构成对本基金的业绩表现的保证。 本公司提醒投资人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

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人自行负担。投资者投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

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特此公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０

日

广发理财年年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０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广发理财年年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广发理财年年红债券

基金主代码

２７００４３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９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

及其配套法规

、《

广发理财年年红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广发理财年年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招募说明书

》

２．

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文号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８４１

号

基金募集期间

自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６

日

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６

日止

验资机构名称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８

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

（

单位

：

户

） ３，３２６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

（

单位

：

元

） ５４３，１１１，４２１．８２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

（

单位

：

元

） １５．３１

募集份额

（

单位

：

份

）

有效认购份额

５４３，１１１，４２１．８２

利息结转的份额

１５．３１

合计

５４３，１１１，４３７．１３

其中

：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运用固

有资金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

单位

：

份

）

０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０％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无

其中

：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的从业

人员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

单位

：

份

）

０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０％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办理基金备案手

续的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面确认的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９

日

注：按照有关法律规定，本基金合同生效前的律师费、会计师费、信息披露费由基金管理

人承担。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本基金为契约型开放式基金，以定期开放方式运作。本基金的封闭期为自本基金《基金合

同》生效之日起（包括该日）或自每一开放期结束之日次日起（包括该日）

１

年的期间。本基金的

第一个封闭期为自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包括该日）

１

年的期间。 第二个封闭期为自

首个开放期结束之日次日起（包括该日）

１

年的期间，以此类推。本基金封闭期结束前不办理申

购与赎回业务，也不上市交易。 本基金办理申购与赎回业务的开放期为本基金每个封闭期结

束之后第一个工作日起不超过

１０

个工作日的期间。 每个封闭期结束后，因不可抗力或其他情

形致使本基金无法按时开放申购或赎回的，开放期为自不可抗力或其他情形影响因素消除之

日的下一个工作日起不超过

１０

个工作日的期间，下一封闭期开始时间可相应顺延。 本基金的

开放日为在开放期内销售机构办理本基金份额申购、赎回等业务的工作日。

开放期以及开放期办理申购与赎回业务的具体事宜见基金管理人届时发布的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０

日


